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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政复决字〔2023〕30 号

申请人：方某

被申请人：滑县公安局

申请人方某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滑公（道口）行罚决字

〔2023〕1113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向本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2023 年 2 月 7 日本

机关将复议申请书副本、受理通知书送达被申请人。被申请

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，并提供了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的证据依据。2023 年 8 月 15 日，本机关依法组织了听证，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撤销滑公（道口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1113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2019 年 9 月 19 日，我 14 岁的儿子杜某和同

学王某共骑一辆电车去给同学李某过生日，却在离我们局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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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小区约 200 米远的小河落水身亡，公安局认定是自杀，我

怀疑派出所让我看的视频是假视频，告到中纪委，滑县公安

局才重新调查，2020 年 4 月给了我不立案通知书，我立即向

滑县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，滑县检察院隐匿英民路与滑兴路

北口监控视频违法作出监督结果。我向县政法委和市巡视组

投诉，检察院核查，书面答复没有发现公安局伪造视频。之

后我向安阳市检察院申请复查，市检察院不受理，向省检察

院投诉，省检察院不受理，并都不给不受理通知书。2021 年

11 月第一次去北京上访，因手续不全未受理。回滑县后安阳

市信访局接受了投诉，因疫情为由 2022 年 8 月口头告知我

结果。我要求书面答复，申请复查，安阳市检察院拒绝，我

向省检察院投诉，省检察院说记录下来了，但无回复。

2022 年 6 月，滑县政法委召开信访答复会，我要求公安

局、检察院答复不以过失致人死亡立案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

任的理由，委托律师要求集齐相关证据、答复现有视频中存

在的 17 个疑点。滑县公安局和滑县检察院没有给任何答复。

县政法委下了两次督办函，县检察院仍不答复，县公安局只

答复“检察院没有发现公安局伪造视频”。我向市信访局投

诉，市信访局不受理，到省信访局投诉，省信访局不受理，

且都不给不受理通知书。

2023 年 1 月 28 日，我决定到北京上访，然而没到国家

信访局就被道口镇政府带人强行截访回乡，回来后却无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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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2023 年 4 月 3 日，赴北京，却在进京检查站被扣留，然

后 4 个自称驻京办的人强行送我回家。2023 年 4 月 25 日，

我第三次进京告状。4 月 26 日早上 6 点多就进了国家信访局

的大门，正当进入信访大厅时，接到了孙某和刘某的电话，

让我回滑县解决问题。随后被道口镇派出所的辅警带回滑

县，要求我就反映问题签息诉罢访协议，我签了，然后又拿

出劳动关系让我签息诉罢访，因正在办理中，我不同意。28

日被送进拘留所，拘留 7 日。

滑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，应当撤销。（一）滑县公安局

的处罚决定，没有法律依据，没有事实依据。行政处罚书载

明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

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决定对方某以扰乱单位秩序行政拘留七

日。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第二十三条第

一款第一项的规定。并且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构成要件，根

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必须达到致使

单位不能正常工作。我和滑县道口镇衔道办事处素未交集，

用其信访办工作人员的话说“你怎么可能扰乱俺单位的

秩序？”（二）滑县公安局认为我多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

级信访，其行为严重扰乱了道口镇街道办事处正常单位秩序

、没有事实依据。1.在拘留前，我从未和道口街道办事处有

过任何往来，拘留后我几经打听找到道口街道办事处，信访

办工作人员说信访只有他一个人、从没见过我也没所说过我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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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，我怎么可能扰乱他们的单位秩序和信访秩序？2.多次

到北京信访，并非是我信访问题已经得到答复或者已经解

决，我依然缠防闹访，而是我的信访问题至今无人答复和滑

县公安局多次违规用警截访造成的。我的信访问题无人过

问，我不去北京怎么办？3.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 25

日我三次进京，是去中纪委投诉河南省检察院对我 2022 年 8

月向其投诉安阳市检察院不给我书面答复，河南省检察院只

登记至今不答复的问题，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二十条信访人

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，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

上一级机关单位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规定，没有越级信

访。并且，公安部新发布《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》第六十

七条，明确将信访人违反第三十一条越级上访规定为信访部

门应当对其进行劝阻，批评或教育。滑县公安局以越级上访

为由拘留我，违反《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》第六十七条的

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滑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握、违反

公安部的规定，应该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关于简要案情。2023 年 04 月 26 日

16 时许，道口镇街道办事处综治信访办主任倪某，报案称：

2023 年以来，申请人方某多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上访。经公

安机关调查：申请人方某多次到北京越级反映问题。申请人

的行为扰乱了道口镇街道的正常信访工作秩序。2023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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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日，滑县信访局出具了认定申请人方某越级上访的证明。

二、关于复议申请人认为滑县公安局做出的行政处罚

决定没有法律依据、没有事实依据问题。被申请人接到报警

后，及时处警，根据报警内容进行核实，到相关职能部门进

行核查，调取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系统、工作记录、工作人员

证明。（1）2023 年 4 月 26 日，道口镇倪某报警称：2023

年以来方某多次到北京上访。具体如下：2023 年 01 月 28 日

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信访其儿子死亡的事项，当日道口镇街道

派出相关人员到北京将其劝说接回；2023 年 4 月 3 日，方某

不顾道口镇工作人员的劝说再次以同一事由到北京信访；

2023 年 04 月 25 日方某又以同一事由到北京信访。方某多次

以同一事由到京访的行为，牵涉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

严重影响了道口镇街道信访的工作秩序。（2）2023 年 4 月

26 日，道口镇工作人员刘某向公安机关陈述：“我去北京接

访过方某一次，2023 年 01 月 28 日，当天十点多接到道口镇

街道综信办的电话说方某去北京最高检越级上访了，随后同

镇里人员驱车去北京。然后在最高检旁边见到了方某，当时

她非常激动，经过了解，方某这次反映的问题是自己的社保

问题，还有就是对儿子去世的原因不认可。工作人员经过长

达半个小时的劝说，告知不要越级访，方某也知道直接来北

京上访反映问题是‘违法的（卷宗第 45 页），最后方某随

同我们一块回滑县。”（3）2023 年 4 月 26 日，滑县信访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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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驻京工作组出具证明，证明方某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国

家信访局接访司排队上访，县政法、信访等领导电话沟通，

要求方某停止越级行为，方某最终随同道口镇工作人员回

滑。（4）2023 年 4 月 26 日滑县信访局出具证明，证明方某

的行为为越级上访行为。（5）2023 年 4 月 26 日申请人方某

陈述：“本人分别在 2021 年 11 月份、2023 年 01 月 28 日、

2023 年 04 月 03 日、2023 年 4 月 25 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、

最高检反映问题”。另外关于申请人反映其儿子死亡事件的

信访事项，滑县公安局在 2022 年 7 月 14 日已经对其作出信

访事项处理意见书，意见是其儿子死亡属于意外事件；滑县

人民检察院在 2021 年 04 月 9 日将审查结果送达，但申请人

拒绝接收，2022 年再次对申请人反映的信访事项作出答复意

见，意见是依然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。

但是申请人仍然多次越级赴京信访，因申请人越级上访问

题，道口镇街道信访办为维护正常信访工作秩序，已经被牵

扯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申请人多次到京信访的行为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
第一项，以扰乱单位秩序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询问笔录、证人证言、信访部门出具

的证明、申请人的去北京的车票信息等证据证实为证。

三、滑县公安局认定本案适用法律正确。信访人方某多

次越级上访的行为已经违反了《信访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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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条规定，越级走访，就同一事项到北京信访接待场所走访，

其行为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

规定，构成扰乱单位秩序。我局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对申请

人进行行政处罚告知，并对其提出的陈述和申辩作出复核。

同日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。2023 年 4

月 28 日将申请人送至滑县拘留所执行拘留。

综上所述，滑县公安局对方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

合法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滑

县人民政府维持滑县公安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 年 4 月 26 日倪某报案称：“2023 年

4月 25 日，河南省滑县道口镇居民方某以其儿子杜某于 2019

年 9 月份在滑县新区靳庄河内落水身亡，不认可公安机关认

定身亡原因为由到北京上访，其行为已严重扰乱了道口镇街

道办事处正常单位秩序和信访秩序。”滑县公安局接警后，

及时调查取证。经查，申请人不认可滑县公安局作出的，对

其儿子杜某在 2019 年 9 月 19 日落水身亡的不予立案决定。

申请人向滑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。2021 年 8 月 30 日，

滑县人民检察院作出方某信访案答复意见书。2022 年 7 月

14 日，滑县公安局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，2022 年 10 月

8 日，滑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作出信访事项复查

意见书。2023 年 1 月 28 日、2023 年 4 月 3 日、2023 年 4 月

25 日申请人多次赴北京国家信访局、最高人民法院上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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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4 月 27 日被申请人履行了询问、告知、送达等

程序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对方某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

政处罚，决定书同日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二条、第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社会治安管理部门，

具有作出该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。

根据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

六条之规定，公民采用信访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应当

按照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的规定行使权利，进行信访活动。本

案中，根据申请人的陈述及被申请人提交的对方某的询问笔

录，可证实申请人因不认可被申请人作出的对其儿子落水身

亡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向滑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，在检

察机关作出审查结果后，仍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反复信访，经

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、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，多次赴

北京国家信访局、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上访，申请人的行为

不符合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的规定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

和申辩、证人证言、滑县信访稳定驻京工作组证明、滑县信

访局证明等证据证实。被申请人依此认定申请人扰乱单位秩

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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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事先告知、复核，程序合法，故

该处罚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滑县公安局作出的滑公（道口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1113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于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2023 年 8 月 17 日


